
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

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、《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审阅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议案

及相关资料，现就本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报告期内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说明和独立意见 

1、截止本报告期末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/万元 

注：合众智造指合众智造（河南）科技有限公司；广州吉欧指广州吉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；中科雅图指广

州中科雅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；广州思拓力指广州思拓力测绘科技有限公司；兴晟信指郑州航空港兴晟信资本

管理有限公司；航程置业指郑州航空港区航程置业有限公司。 

2、截至本报告期末，公司对外担保余额（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

担保

对象

名称 

担保额度

相关公告

披露日期 

担保

额度 

实际发

生日期 

实际担

保金额 

担保 

类型 

担保物

（如

有） 

反担保情况/复合担保

情况 

担保

期 

是否

履行

完毕 

是否

为关

联方

担保 

合众

智造 

2023 年 3

月 28 日 
1,000 

2023 年

4 月 17

日 

1,000 
连 带 责

任保证 
  

180

天 
否 否 

合众

智造 

2023 年 3

月 28 日 
5,000 

2023 年

4 月 20

日 

5,000 
连 带 责

任保证 
 

兴晟信为合众智造提供

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公

司广州思拓力的 30%股

权为兴晟信提供连带责

任保证反担保 

2 年 否 否 

广州

吉欧 

2023 年 3

月 28 日 
9,000 

2023 年

4 月 24

日 

6,000 
连 带 责

任保证 
 

公司和公司航程置业为

广州吉欧提供连带责任

保证担保，公司以广州

思拓力 70%股权为航程

置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

反担保 

12

个月 
否 否 

中科

雅图 

2023 年 3

月 28 日 
3,000 

2023 年

4 月 24

日 

3,000 
连 带 责

任保证 
 

公司和航程置业为中科

雅图的该笔贷款提供连

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公司

以广州思拓力 70%股权

为航程置业提供连带责

任保证反担保 

12

个月 
否 否 



的担保）为0元。 

3、截至本报告期末，公司对外担保余额（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

担保）为15,000万元，占公司2022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0.96%。 

4、报告期内，公司对外担保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独

立董事制度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，其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。 

5、公司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，且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履行对外担保信息披露义务，充分

揭示了对外担保存在的风险。 

6、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，无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

担保责任。 

7、报告期内，存在关联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，同时公司为关联方

提供反担保的情形，实际上是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债务承担的担保义务。 

8、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，不存在

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二、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本次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—会计政策、会

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—财务

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的有关规定，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，利于提

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，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，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

股东的合法权益。我们同意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相应的追溯调整的处理，同时要求

公司加强完善财务控制制度和内部控制流程，增强规范运作意识、提高规范运作水

平，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合法利益，确保公司持续、健康、稳定发展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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